咸宁市市场监管系统2025年度行政执法统计年报

行政执法主体概况

	行政执法主体基本信息

	单位
	行政机关（个）
	授权组织（个）
	受委托组织（个）
	内设法制部门（个）
	内设行政执法部门（个）
	行政执法人员（人）
	行政执法人员清理（人）
	行政执法事项（个）
	行政执法事项清理（个）

	市级
	1
	0
	1
	2
	15
	220
	4
	1335
	0


说明：1.省直单位分省本级和市州填报，市州分市本级和县（市、区）级填报（下同）。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事项统计情况司法行政机关要做好审核工作。2.行政执法人员清理人数是在因退休、调离执法工作岗位等原因不再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人员数量。3.行政执法事项清理数量是指因行政执法部门权责事项调整等原因行政执法执法事项增减划转修改事项数量。
二、2025年度行政执法案件情况
（一）2025年行政处罚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处罚实施数量（宗）

	单位名称
	警告
	通报批评
	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非法财物
	暂扣许可证件
	降低资质等级
	吊销许可证件

	市级
	88
	4
	125
	15
	2
	0
	0
	2

	市级（涉企）
	73
	4
	124
	15
	2
	0
	0
	2

	单位名称
	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责令停产停业
	责令关闭
	限制从业
	行政拘留
	其他行政处罚
	合计

（宗）
	罚没金额（万元）

	市级
	0
	1
	0
	0
	0
	3
	240
	84.52

	市级（涉企）
	0
	1
	0
	0
	0
	3
	224
	84.02


说明：1.行政处罚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数量。2.单处一个类别行政处罚的，计入相应的行政处罚类别；并处两种以上行政处罚的，算一宗行政处罚，计入表格排序在后的行政处罚类别。如“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计入“没收违法所得”类别；并处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罚的，计入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如“处罚款，并处其他行政处罚”，计入“罚款”类别。行政处罚类别表格排序：（1）警告；（2）通报批评；（3）罚款；（4）没收违法所得；（5）没收非法财物；（6）暂扣许可证件；（7）降低资质等级；（8）吊销许可证件；（9）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10）责令停产停业；（11）责令关闭；（12）限制从业；（13）行政拘留；（14）其他行政处罚。3.“没收非法财物”能通过评估、拍卖等手段确定金额的，计入“罚没金额”；不能确定金额的，不计入“罚没金额”。4.“罚没金额”以处罚决定书确定的金额为准。涉企案件填入第二行、第四行单独分行统计。
（二）2025年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许可实施数量（宗）

	单位名称
	申请数量
	受理数量
	许可数量
	不予许可

数量
	撤销许可

数量
	其他

	市级
	17339
	17339
	11938
	58
	6
	4783

	市级（涉企）
	9257
	9257
	5363
	58
	6
	3817


说明：1.“申请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许可机关收到当事人许可申请的数量。2.“受理数量”、“许可数量”、“不予许可数量”、“撤销许可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许可机关作出受理决定、许可决定、不予许可决定和撤销许可决定的数量。涉企案件填入第二行单独分行统计。
（三）2025年行政强制实施情况统计表 
	单位名称
	行政强制措施数量（宗）
	行政强制执行数量（宗）

	
	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扣押财物
	冻结存款、汇款
	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合计（宗）
	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
	划拨存款、汇款
	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排除妨碍、恢复原状
	代履行
	其他强制执行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合计

（宗）

	市级
	1
	44
	0
	0
	45
	0
	0
	0
	0
	0
	0
	1
	1

	市级（涉企）
	1
	44
	0
	0
	45
	0
	0
	0
	0
	0
	0
	1
	1


说明：1.“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的表格所列各类行政强制措施决定的数量。2.“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 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表格所列各类行政强制执行完毕或者终结执行的数量。3.“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数量，时间以申请日期为准。涉企案件填入第二行单独分行统计。
（四）2025年行政检查实施情况统计表 
	单位 

名称
	行政检查计划（次）
	行政检查

实施（次）
	涉企行政执法检查

	
	
	
	双随机一公开（次）
	非现场检查（次）
	综合查一次（次）
	联合检查（次）
	专项检查（次）
	涉企入户检查（次）
	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次数
	发现问题率



	市级
	55
	55
	835
	0
	835
	835
	101
	936
	236
	25.21%


说明：行政检查计划次数是具有行政检查权的行政执法主体拟定开展行政检查活动计划次数，行政检查实施是指具有行政检查权的行政执法主体实际组织开展的行政检查活动次数。“行政检查次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开展行政检查的次数；检查1个检查对象，有完整、详细检查记录的，计为检查1次；无特定检查对象的巡查、巡逻，无完整、详细检查记录，检查后作出行政处罚等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均不计为检查次数。发现问题率 = （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次数 / 总检查次数）×100%‌

（五）2025年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统计表
	单位名称
	行政征收
	行政裁决
	行政给付
	行政确认
	行政奖励
	其他行政执法行为
	合计（宗）

	
	宗数
	征收总金额（万元）
	宗

数
	涉及金额
（万元）
	宗

数
	给付总金额（万元）
	宗数
	宗数
	奖励总金额（万元）
	宗数
	

	市级
	
	
	1
	0
	
	
	
	
	
	
	1

	市级（涉企）
	
	
	1
	0
	
	
	
	
	
	
	1


说明：1.“行政征收次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征收完毕的数量。2.“行政裁决宗数”、“行政确认宗数”、“行政奖励宗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决定的数量。3.“行政给付宗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给付完毕的数量。4.“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宗数。涉企案件填入第二行单独分行统计。
（六）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平台建设情况统计表
	单位名称
	行政执法平台

	
	名称
	主要功能
	运行情况

	
	全国市场监管行政执法平台
	为市场监管执法提供 “一站式” 数字化支撑，实现执法全流程线上办理、跨区域 / 跨部门协同联动、数据驱动精准监管与执法规范统一，覆盖线索处置、案件办理、协同协作、数据赋能等全链条。
	运行正常

	
	湖北市场监管智慧监管一张网
	湖北市场监管智慧监管一张网是 “三网一中心” 核心组成，以 “一网统管” 为核心，贯通省市县所四级，覆盖市场监管全业务，实现综合监管、执法协同、智能预警、数据赋能与闭环监督，支撑精准监管与高效执法。
	运行正常

	
	湖北省“互联网+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实现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依托平台实现监管标准化、精准化、协同化与全过程公开。
	运行正常

	
	湖北智慧药监平台
	实现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监管，覆盖监管全流程并融合 AI 等技术提升效能。
	运行正常


说明：1.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平台建设以建设单位作为填报单位，如平台建设单位是武汉市司法局，市、区共用，则单位名称为武汉市司法局，计为一个平台。2.行政执法平台由行政执法部门填报，行政执法监督平台由司法行政机关填报。

    三、2025年度行政执法投诉、举报案件情况

本单位2025年度无涉及行政执法工作的投诉、举报案件。
